
附件2：
关于建议设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
煤炭分会、冶金分会的议案
自中国总会计师协会成立以来民政部只批准了16个分会，后来再申请成立分会，民政部均以中国行业太多、不好管理为由，一直未再批行业分会。
当时，鉴于煤炭、冶金各自申请成立分会的手续完备、材料齐全、符合设立分会条件，协会以工作部形式设立了煤炭工作部、冶金工作部，从2006年11月底起开展活动至今。
今年初，民政部下发了《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取消全国性社会团体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登记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民发[2014]38号）明确规定：“全国性社会团体根据本团体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，可以自行决定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的设立、变更和终止。”
近期，煤炭工作部、冶金工作部又提出了申请设立分会的请示。经秘书处审核，并报协会领导，建议取消煤炭工作部、冶金工作部，设立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煤炭分会和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冶金分会。
此议案特提请常务理事会进行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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